
1.�本协议不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访问以下信息：若披露此类信息将妨碍执法，或违背缔
约方保护内阁级别政府行政部门审议与决策过程、个人隐私或金融机构个人客户财务事务
与账户的法律。

2.�在本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过程中：
缔约方无义务提供或允许访问受其竞争法保护的信息；缔约方竞争主管机

构无义务提供或允许访问属于特权信息或以其他方式免于披露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第六款：文化产业
除第二条第四款（货物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关税取消）具体规定的情形外，本
协议不适用于缔约方针对文化产业采取或维持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第七款：世界贸易组织豁免
若本协议中的某项权利或义务与世贸组织协议下的规定重复，缔约方同意：一缔
约方采取的措施若符合世贸组织根据世贸组织协议第九条通过的豁免决定，则该
措施亦视为符合本协议。任一缔约方此类合规措施均不得成为一方投资者依据第
九章C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对另一方提出索赔的依据。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议文本——第二十四
章：最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01款：附件、附录及脚注
本协定的附件、附录和脚注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第24.02条：修正
1. 本协定可经缔约方共同同意以书面形式修订。

2. 修正应在缔约方交换书面通知，证明各自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生效。修正
应于缔约方商定的日期生效。

第24.03条：保留和单方面声明

本协议在批准时不得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

第24.04条：生效
每一缔约方应以书面通知另一缔约方其完成本协议生效所需的法律或宪法程序。本
协议应于后一份关于完成生效程序的通知发出后的第二个月首日生效。

第24.05条：终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协议可由任一缔约方通过书面通知终止。协议应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6个月后失
效。

第24.06条：加入
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组织可按照缔约方与加入国之间达成的加入协议所规定的条款
和条件加入本协定。缔约方与加入国或区域经济组织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通知完成
批准加入协议所需的国内程序。加入协议应在上述通知中较晚一方发出后的第二个
月首日生效。兹此证明，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签署本协定。本协定于
2010年月日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制成一式两份，各文本同等作准。加拿大代
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巴拿马共和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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